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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0 6 號 

一、高三、國九同學在校最後期間務必遵守學校相關規定，避免因考察期限不足而無法辦理改過銷過。 

二、下次愛校服務時間：5月 9、10日。 

三、開放高三同學於期末考後以專案方式申請事假，請假日期 5月 4-5、7-8日、11-15日（15日下午停課）、18-22日、

25-28日，共計 17.5日，以利同學準備分科測驗。注意事項如下： 

  （一）申請事假者如欲返校，須著整齊校服。返校後，應遵守上、下課時間於教室內安靜自習（不開放圖書館），上課時

間不得於校園內遊蕩閒逛，非體育課不得從事體育活動，亦不得隨意進出校園、外出購物、用餐…等，如有違反上

述規定或藉請假之便，規避學校規定者，除取消事假資格外，另依校規懲處。 

  （二）班級幹部如申請期末事假，須自行尋求同學代理職務並經導師同意後，始可申請。 

  （三）本申請列計個人事假，全學期請假節數單科如超過 1/3，則該科以零分計算（病假不在此限）。 

四、高三大學面試申請公假事宜，請參閱本校學生請假規定。 

五、上課鐘響同學應立即返回教室，鐘響完畢未於上課地點就位視為遲到。 

六、上課期間，同學不得離開教室至各處室處理個人事務或至合作社購物。 

七、「缺曠明細表」僅供提醒同學個人缺曠紀錄，如須異動，請填寫「缺曠紀錄異動申請單」，親洽生輔組幹事辦理。 

八、教室窗簾不得放下。教室窗戶不得遮掩，教室前、後門小窗不得張貼，教室前（後）門非外堂課不得上鎖。 

九、生活常規： 

  （一）上學穿著校服或學校認可之服裝（班服、社服、班聯會紀念服），除天冷「加穿」個人保暖衣物之外，不可穿著便

服。自行訂製校服須符合學校樣式。不可打赤膊、穿著拖鞋、涼鞋。 

  （二）校園內嚴禁玩撲克牌、麻將等可用於賭博之器具，違規同學記警告乙次。 

  （三）同學間保持適當社交距離。如發現同學曬恩愛行為，師長有告知家長的責任。 

  （四）若無陽光照射，各班教室不得將窗簾放下，或以置物、張貼等方式遮掩窗戶（含門上小窗），教室門非外堂課不得

上鎖。 

  （五）行走車道、攀（穿）越圍牆、放學前未經請假離開學校者，記小過 1次。 

  （六）參加晚自習同學，18：00時前用餐、就位完畢，不遵守秩序規範者取消晚自習資格。非晚自習同學請於 18：00時

前離開教學區。 

  （七）慶生活動應事先申請，限於下課時間唱歌及吃蛋糕等，不可丟蛋糕、水球、潑水、噴刮鬍泡或惡作劇等危險戲謔行

為，違者愛校服務。 

  （八）上課期間不開放同學至各行政處室辦理個人事務，下課鐘響前，同學不得離開教室。 

  （九）校園內曾發生個人財物遺失事件，請同學妥善保管個人錢財與貴重物品，外堂課及放學時，教室應電源關閉，門窗

上鎖。 

十、反詐騙宣導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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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請各班衛生幹部們確實督導同學每日打掃，勿嬉戲打鬧或自行調降打掃頻率，一同維護校園環境整潔。 

每日打掃時間必完成項目：班級教室維持環境整潔；戶外掃區優先清除人造垃圾；教室/辦公室傾倒垃圾及資源回收；

廁所清空垃圾桶及刷馬桶。其餘清潔項目可於週間自由調配打掃時間完成。 

二、高三期末考第二天(4/29)中午打掃時間 12:30-13:00將開放資收場供「高三」同學回收課本，請同學及早整理好欲回收

的書本，逾時不候。 (下次開放丟書時間為會考大掃除，請勿於其他時段丟棄書本!) 

《登革熱防制》 

雨後一週為登革熱防治關鍵期，務必把握「雨後黃金孳清期」，積極落實「巡、倒、清、刷」四大步驟。環境中積水容器

(含落葉)未及時清除，若病媒蚊在積水中產卵，約一週後就能羽化為登革熱病毒傳播媒介，兩周左右該地區病媒蚊密度有

可能上升，進而提升登革熱感染與傳播風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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